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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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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 

政府的交通政策，是推廣公共交通的使用，及減少依賴私家車。 

政府同時在本港新市鎮及新發展區建設「單車友善」環境，在道 

路安全及可行情況下致力促進單車作為綠色的短途代步工具，並 

推動步行及單車作為往返公共交通工具車站和居所或辦公室的 

「首程」及「尾程」，減少市民使用機動交通工具的需要及車輛 

廢氣的排放量。 

就此，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服務（自助單車租賃服務） 1如能妥善 

營辦，有助推動「綠色出行」的政策目標。政府角色是便利營辦 

商以負責任、自律及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營辦 

自助單車租賃服務。無論如何，自助單車租賃服務應為大眾而設， 

不得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負面影響或造成危險。 

另一方面，基於道路安全考慮，再加上本港市區沒有完備的單車 

徑及路旁單車泊位，政府一直採取審慎態度，不鼓勵市民在市區 

的繁忙道路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。由於都會區域跟市區有相似的 

交通特性，因此運輸署亦不贊同在都會區域營辦自助單車租賃服 

務。有關都會區域的界線，請參閱附件（甲）,此附件會因應持份 

者的意見而作出更改。 

本守則為在本港營辦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服務提供指引。 

 

 

  

 

 

1 自 2017 年 4 月中起，已有數個私人營辦商以 「共享單車 」名義在本港推出自助單車 

租賃 業 務 ，用 戶 可 透 過智 能 手 機應 用 程 式 以自 助 形 式在 任 何 地 方租 賃 和 歸還 單 車 °其 

在業務性質上與傳統單車租賃沒有基本分別，只是營運模式不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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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詞彙 

1.1 以下詞彙適用於本守則： 

「無樁式自助單車租 

賃服務（自助單車租賃 

服務）」 

指 用 戶 可 透 過 使 用 智 能 手 機 應 用 程 

式 以 自 助 形 式 在 任 何 地 方 租 賃 和 歸 

還 單 車 的 服 務 ， 不 包 括 要 求 用 戶 於 

非 政 府 土 地 的 固 定 地 點 租 賃 和 歸 還 

單車的服務。 

「危險」 
指 有 令 人 受 傷 或 死 亡 又 或 引 致 財 產 

受損毀的可能 

「政府」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「聯合清理行動」 指 政 府 部 門 （ 包 括 地 政 處 、 運 輸 署 、 

香 港 警 務 處 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） 採 

取 的 聯 合 行 動 ， 以 清 理 違 例 放 置 單 

車或雜物的黑點 

「滋擾」 
指 騷 擾 公 眾 或 令 公 眾 煩 惱 的 事 物 或 

人 

「阻礙」 
指 會 阻 塞 或 影 響 道 路 的 暢 通 使 用 ， 

或 過 量 地 佔 用 並 非 劃 作 停 泊 單 車 的 

其他公共土地的事物（可能是停泊的單車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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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營辦商」 指任何在香港設有辦事處, 擁有公司註冊

和/或商業登記,並正在道路上營辦或計劃

營辦自助單車租賃服務的或公司 

「路、道路」 
包 括 所 有 公 眾 可 連 續 或 間 歇 進 入 的 

公 路 、 大 道 、 街 、 里 、 巷 、 短 巷 、 

坊、停車場、通道、徑、路及地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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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  目的 

2.1        自助單車租賃服務的如不能恰當地營運，可造成危險/滋擾/阻礙。

營辦有責任確保自助單車租賃服務不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不良

影響或危險/滋擾/阻礙。 

2.2         就此，營辦商應在香港新市鎮及新發展區提供負責任、自律及可持

續發展的服務。 

2.3       本守則載列營辦商須恪守的營運及安全規定，旨在訂明營運自助單車

租賃服務良好做法的標準。 

2.4    本守則會予以定期覆檢和更新，以持續反映最佳做法和符 

合香港市民的利益。 

2.5   本守則亦概述現有法律及規管架構，營辦商應時刻遵守及 

遵從°政府可對任何未能依循本守則的營辦商採取執法行 

動（見本守則第 10 節）或提出有需要的法律訴訟。 

2.6 本守則適用於所有營辦商。 

3 一般規則 

3.1   在香港營運自助單車租賃服務的營辦商，一律須遵守所有 

現行適用法律及規例和本守則的規定。 

3.2     為確保營辦商履行本守則，建議營辦商與政府簽定諒解備 

    忘錄，但須注意，簽定諒解備忘錄不可免除營辦商遵守現 

    行適用法律及規例的責任。 

3.3 如營辦商頻繁地未能遵守本守則的規定及未有任何改善，諒解備忘   

錄 所 註 明 的 政 府 代 表 （ 即 是 運 輸 署 ） 可 要 求 營 辦 商 

終止其營運及移走所有單車，營辦商應盡快按這些要求行 

事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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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  單車保養 

4.1   道路安全是首要關注事項，自助單車租賃服務須注重安全， 

避免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/滋擾/阻礙。營辦商須遵 

守本守則所載的所有（但不限於這些）規定。 

4.2        營辦商必須確保其單車遵守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》 

（ 第 374A 章 ） 所 訂 明 的 規 定 。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本 守 則 第 

10.4 段。為履行現行適用法例及規例所訂明的規定，營辦 

商須每年為每輛單車進行全面檢查。此外，服務期間亦須 

密切及持續地監察單車的狀況，並定期或在有需要時進行 

維修。 

4.3 根據《道路交通（交通管制）規例》（第 374G 章），任何人不 

得在黑夜時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，在道路上騎單車，除 

非他在車頭展示一盞白燈及在車尾展示一盞紅燈。為遵行 

此規例，營辦商須提供在黑夜時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騎 

單車所需符合要求的照明設備。 

4.4  營辦商須確保每輛單車都編有可個別識別的編號，使顧客、 

 市民或政府人員易於報告損毀、不安全或失靈的單車。 

4.5 如出現以下情況，營辦商須在預設的回應時間內將有關單 

            車移離現場： 

• 當有單車被認為/報稱構成危險或障礙，在一般情況 

下 5 應在三小時內或相關執法部門規定的回應時間內 

（以較快者為準）移走該單車。 

• 當有單車被認為 /報稱構成滋擾，應在 24 小時內移 

走該單車。 

• 移走單車後，營辦商應拍下有關照片及遞交予相關部 

門，作紀錄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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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 營辦商須主動清潔其單車，及清除包括但不限於垃圾、髒 

     物、廢物、令人反感的塗鴉，以及生化危害物質 

4.7 如果當營辦商終止服務，任何未收集的單車將由政府收回並回收,並

視情況向營運商收取相關費用。 

5     顧客服務及教育 

5.1 營辦商應提供 24 小時溝通渠道，以確保營辦商能夠盡快 

得悉本守則第 4.5 段提及的情況。這些渠道應包括一條電 

話熱線和/或其他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的聯絡渠道。這些聯絡 

渠道應在營辦商的網頁、流動應用程式及單車上清楚顯示。 

在辦公時間內，營辦商的聯員應直接回覆顧客的查詢及投 

訴。至於非辦公時間，當營辦商的聯員未能直接回覆查詢 

及投訴，營辦商應提供電話選項單以紀錄這時段內的查詢 

及投訴。營辦商應於下一天迅速地跟進這些查詢及投訴。 

5.2   營辦商應在其公司網頁及流動應用程式以英文及中文清 

      楚顯示處理投訴程序。這些程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： 

• 詳述作出投訴的過程，包括聯絡方法； 

• 營辦商承諾會盡力處理投訴的時限，包括把處理投訴 

進度及狀況通知投訴人的時限。 

5.3 營辦商應透過其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以英文及中文清楚 

載列使用其單車的條款。這些條款應方便顧客查閱及接受， 

並應符合下列各項： 

• 指導顧客如何適當使用單車，包括可以及不可以停泊 

單車的地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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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強調主要事項包括停泊限制（應考慮提供提示訊息給顧客遵守

禁區、禁止單車停泊區、停泊黑點等的停泊限制），良好停泊

單車行為獎勵計劃，以及違規罰則； 

・ 在營辦商的流動應用程式及網頁提供一般建議，推動 

在香港安全和合法地騎單車。這些建議應包括但不限 

於以下各項指引： 

- 不應在行人路上騎單車； 

- 應遵守單車徑上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； 

- 在設有照明系統的公用街道上的非指定單車泊位 

停泊單車屬違法； 

- 魯莽或不小心騎單車屬違法； 

- 安全騎單車錦囊。 

• 在營辦商的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提供「常見問題」資訊； 

6          營運 

6.1 自助單車租賃服務的營運不得對市民大眾和私人土地業 

主造成干擾。自助租賃單車的投放或使用(不論是個別或集 

體)不得造成滋擾或阻礙，不得使市民大眾享用公共設施的 

權利受限制或影響，亦不得使私人土地業主的權利受影響 

任何情況下，營辦商不應於任何行人通道上投放其單車° 

6.2 為免過量投放單車，營辦商應限制其於公共街道及地區所 

投放的單車數目，不得超過過去連續三十日內，最高五次的單 

日出行次數2的平均值。營辦商應密切監察其投放單車的數量，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只計算距離超過 100 米的出行次數，以消除因任何因素所導致的不準確情況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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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般情況下，營辦商須盡快回收其過量的單車。但是在任 

何情況下，營辦商須於不多於七日內回收其過量的單車營辦商應

設有特定地方存放其單車以供維修、及在低使用量時間作暫時存

放等。營辦商亦應與政府分享儲存地點的資訊。 

6.3 營辦商不得在本港都會區域範圍內不設有完備單車設施 

的地點投放單車，並應在其流動應用程式中將都會區域設 

定為禁止單車停泊區。營辦商亦應移走其客戶放置於都會 

區域的自助租賃單車。 

6.4 營 辦 商 須 通 過 其 電 腦 系 統 實 時 追 蹤 旗 下 每 輛 單 車 的 位 

置。營辦商亦應主動依據需求重新分配單車的投放，避免單車長

時間閒置。 

6.5 營辦商須進行實地巡查，密切監察其單車的狀況，找出翻 

側並可能對公眾安全構成危害的單車，再設法糾正問題。 

在 3 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前 3 小時，應進行及 

完成實地安全檢查。 

6.6  營辦商須運用資訊科技，避免因其單車暫放在不准停車處（例如 

走 火 通 道 、 車 輛 出 入 口 、 學 校 入 口 和 行 人 路 等 ） 而 造 

成阻礙。營辦商須密切監察這些不准停車區，如其顧客在 

這些不准 停車區或附近停泊單車，應通過其流動應用程式 

向用戶發出信息 > 甚或限制其用戶在這些區域停泊單車。 

6.7    在以下（但不限於這些）情況下，營辦商須能夠按警務處或 

其他政府部門要求，於特定時間內移走旗下單車： 

• 發生重大事故及/或須提供緊急服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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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政府部門指示有已計劃活動進行； 

• 避免在繁忙時間在例如公共運輸交匯處及鐵路站一帶或附近

的地方，密集放置了大量單車。 

6.8   營辦商必須確保其員工/代理以合法方式裝卸單車，而他們須接受

妥培訓，並熟知可以和不可以停泊單車的地點。 

6.9       營辦商需有專責團隊進行監控、巡邏、處理投訴和對其所部署的

單車進行維護 ,及須向政府部門提供其聯絡人資料（可多於一

名，須連同電話號碼），聯絡人須在任何時候均能即時直接聯絡

上，並有權和可調配資源糾正因營辦商旗下單車不當放置或違例

停泊而引致的問題或可預見問題。 

 

7 單車停泊 

7.1   營辦商應遵守載於本守則第 10.1 段的有關停泊的法例。以 

此作為根據，營辦商不應於任何不是指定單車停泊處投放 

其單車。 

7.2 營辦商應透過任何必須的方法，促使其客戶於指定單車停 

泊處交還其單車，此方法可包括（但不限於這些）採用停泊 

限制、就單車停泊方式的計劃和懲罰制度。 

8     數據交換 

8.1     營辦商應以共同商定的格式（例如數據檔案或透過在綫平台或網

站）與政府分享必要的營運數據, 包括但不限於註冊用戶數目、

單車數目、單車分佈與再分配投放布、單車位置、有關損壞和丟

失單車的信息，以及地理信息系統格式或任何其他協議格式的匿

名車程數據，作監察及分析之用。政府不會收集任何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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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營辦商向政府提供的原始數據，政府會以絶對保密的方式保

存。政府不會與其他營辦商分享個別營辦商的數據，但為符合公

眾利益，政府可能會在處理及分析原始數據後公布統計結果。 

8.2 政府可酌情決定與營辦商分享公共單車設施的空間資料 

及其他不受限制的資料，方便營辦商改善他們的服務。未 

經政府准許，營辦商不得與其他人分享或發放政府提供的 

資訊。 

8.3 如有單車涉嫌被非法使用，營辦商應與警務處及其他執法 

機關分享數據/資料。 

8.4 根據資料保障法例，所有個人資料均須合法地處理。營辦 

商應採取一切必要及適當的保安措施，防止個人資料遭未 

經授權取用、改動、披露、意外遺失或損毁。 

8.5 營辦商需根據上述守則第 6 節和第 7.1 段的規定 ,在 3 月底、6 

月底、9 月和 12 月底前與政府分享未來 6 個月的單車部署計畫。 

營運商必須尋求政府的書面批准才可將其單車規模擴大到部署計畫

以上。 

9     諮詢 

9.1   營辦商在推出自助單車租賃服務前，須就擬營辦自助單車 

租賃服務的區份，諮詢會受影響的持份者（包括但不限於區 

議會）。 

9.2 營辦商須考慮在營運期間諮詢公眾、私人土地業主、區議會及其他 

可能受服務影響的持扮者的益處。有關諮詢須包括但不限於： 

• 簡介服務的大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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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解釋服務的範疇 > 例如涉及的單車數量及可使用單車 

的地區範圍。 

10   執法 

10.1  營辦商必須遵守現行香港法律，特別是有關停泊及建造單車的條

例 ：  

• 根據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（第 228 章），任何人無合 

法權限或解釋而陳列或留下，或導致陳列或留下任何 

物品或東西，而這些物品或東西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 

車輛造成阻礙、不便或危害者，或可能對在公眾地方 

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、不便或危害者 > 可處罰款 25,000 

元或監禁 3 個月。此外第 228 章亦賦予警務處處長 

移走阻礙物的權力。 

 

• 根據《土地（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（第 28 章），如佔用未批 

租土地的情況未有遵照發出的通知所飭令者而停止, 

政府會接管及移走該未批租土地上的財產。 

• 根據《道路交通（泊車）規例》（第 374C 章），任何人不 

得在設有街道照明系統 ,而燈與燈之間相距不超過 

200 米的街道上停泊車輛，惟停泊在泊車處則不在此 

限 。 此 外 任 何 人 違 反 上 述 規 例 , 即 屬 犯 罪 , 可 處 罰 

款 2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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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  政府一直關注違例停泊單車和公眾單車泊位被單車長期 

佔用的問題。各部門會根據其職權範圍，安排清理行動。 

有關較複雜及嚴重的情況，相關部門包括當區民政事務處、 

地政總署、運輸署、警務處及食物環境衞生署會進行聯合 

行動，根據第 28 章清理違例停泊的單車，不論違例停泊 

的單車是傳統租賃單車、自助租賃單車或私人擁有的單 

車。 

10.3 相關政府部門已根據第 228 章進行加強打擊違例停泊單車 

的聯合清理行動。在行動中，有關部門引用第 228 章第 4A 

條和第 32（1）條，撿走構成阻礙的違泊單車。 

10.4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》（第 374A 章）是規管車 

輛（包括單車）構造及保養的主要規例。營辦商應遵從有關 

單車構造及保養的現行法律及規例規定，包括： 

• 提供至少一個制動系統； 

• 裝配一個能發出充分警報的鐘；及 

• 裝配一個車尾反光體。 

10.5    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（第 374 章），營辦商必須確保不會把單

車租予 11 歲以下的兒童。 

 

10.6 營辦商必須符合上述（但不限於這些）法律規定。營辦商必 

須確保其業務遵從香港關於單車的所有現行適用法律及 

規例。 

 




